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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0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澄湾街19号院大北农凤凰国际创新园行政楼104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莫云女士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00人，代表股份491,986,92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4940%。
（1）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429,046,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23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1,096人，代表股份 62,

940,4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98人，代表股份63,824,59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11%。
3.部分公司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81,426,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35%；反对9,416,24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39%；弃权1,1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264,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541%；反对 9,416,

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533%；弃权1,144,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26%。

2. 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481,617,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24%；反对9,494,7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99%；弃权 8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45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536%；反对 9,494,

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64%；弃权87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00%。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同意458,667,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275%；反对32,319,6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92%；弃权 1,0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3%。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504,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946%；反对 32,319,
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383%；弃权1,000,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71%。

4.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同意476,804,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40%；反对14,283,78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33%；弃权 8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641,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117%；反对 14,283,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797%；弃权899,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5%。

5. 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已回避表决。
同意475,597,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87%；反对15,469,08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442%；弃权 92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435,1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211%；反对 15,469,

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369%；弃权920,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21%。

6.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481,973,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46%；反对9,062,2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20%；弃权 9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810,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104%；反对 9,062,

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87%；弃权95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10%。

7. 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481,924,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46%；反对9,014,6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23%；弃权1,0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76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336%；反对 9,014,

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41%；弃权1,048,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23%。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定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480,579,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14%；反对10,349,77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37%；弃权1,0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417,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273%；反对 10,349,

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60%；弃权1,057,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陈惠燕、蓬金贵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陈惠燕、蓬金贵律师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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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4月，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如下：

载运量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载客人数（千人）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货运及邮运量（千吨）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载运力

可利用客公里（ASK）（百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可利用吨公里（ATK）（百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载运率

客座率（RPK/ASK）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货邮载运率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总体载运率（RTK/ATK）
国内

地区

国际

合计

2026年4月

数值

7920.87
26.07

2409.13
10356.08

762.69
2.48

324.98
1090.15

64.07
0.18

112.27
176.52

4932.74
26.29
373.60
5332.63

37.26
0.15
12.80
50.21

2026年4月

数值

9202.72
36.80

3107.40
12346.92

860.78
2.77

367.08
1230.63

162.05
0.46

136.82
299.33

2026年4月

数值（%）

86.07
70.86
77.53
83.88

39.54
38.29
82.06
58.97

88.60
89.59
88.53
88.58

同比变动（%）

-1.86
0.55
7.13
0.10

-1.39
4.99
6.99
0.98

4.92
153.52
5.90
5.61

-3.05
17.88
6.43
-2.35

5.96
163.65
7.39
6.51

同比变动（%）

-2.30
-1.17
2.07
-1.23

-2.21
3.56
4.41
-0.32

-3.38
22.10
-1.15
-2.34

同比变动

0.38pts
1.22pts
3.67pts
1.12pts

3.13pts
19.85pts
5.46pts
4.44pts

0.73pts
1.22pts
2.13pts
1.13pts

2026年累计

数值

36036.95
102.29
8799.35
44938.59

3401.65
9.52

1149.19
4560.37

260.15
0.56

374.75
635.46

22029.16
104.07
1389.87
23523.09

147.42
0.48
42.43
190.33

2026年累计

数值

41453.98
137.55

11290.45
52881.98

3847.44
10.70

1322.90
5181.04

705.16
1.70

475.25
1182.11

2026年累计

数值（%）

86.93
74.36
77.94
84.98

36.89
33.05
78.85
53.76

88.41
89.01
86.87
88.02

同比变动（%）

2.46
18.07
6.84
3.32

2.75
20.37
5.65
3.49

7.08
87.65
3.02
4.69

1.66
22.86
6.67
2.02

8.08
109.64
4.34
7.36

同比变动（%）

1.25
1.60
-0.32
0.91

1.16
17.37
3.69
1.82

-4.09
14.80
-2.15
-3.29

同比变动

1.02pts
10.37pts
5.22pts
1.98pts

3.85pts
12.83pts
3.96pts
4.10pts

1.36pts
2.22pts
1.61pts
1.42pts

注：1. 以上数据包括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福州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运输统计数据；
2. 本公告部分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 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4. 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5.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6. 可利用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7. 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8.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9. 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客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 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11. 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2026年4月，本集团退出1架B737-800飞机，截至2026年4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361架飞机。
2026年4月，本集团收入客公里同比增长0.10%，客座率同比增长1.12个百分点；货邮运收入吨

公里同比增长5.61%，货邮载运率同比增长4.44个百分点。
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经营数据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

整的可能性。上述经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
果及实际情况调整经营数据的权利。公司披露的月度经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
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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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买航空食品厨房设备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海航航空食品（海

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航食”）拟向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百货”）采购航空
食品生产所需的厨房设备，采购含税金额总计958.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是子公司正式投产前所需生产设备的正常采购，交易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易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海口航食因企业生产厂房建设需要，拟向天津百货采购航空食品生产所需的厨房设备，本次采

购的设备含税金额总计958.00万元人民币。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交易价格

资金来源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股权资产 R非股权资产

航空食品生产所需的厨房设备

□是R否

□是 R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958.00
□ 尚未确定

R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_______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R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合同签署生效支付采购订单总金额30%的预付款；产品交付验

收完成后，支付 60 %；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结束后支付。

□是 R否

（二）简要说明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厨房设备采购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5票回避表决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股东会审议批准。
（四）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已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

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
元以上（除已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交易外，还包含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金鹏俱乐部非航空业务特许经
营权协议2,293.67万元），但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交易对方（含关联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交易卖方名称

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

交易标的

航空食品生产所需的厨房设备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958.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类型

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

R____ 9112010110307159X1 _________
□ 不适用

1997/06/11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二道交口东北侧瑞航广场20-4-701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二道交口东北侧瑞航广场20-4-701

何利伟

40,000万元

百货销售

天津轻纺商城有限公司持股99.9850%，实际控制人方威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

天津百货为与公司在同一控制下的主体，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采购的厨房设备主要是满足海口航食生产厂房建设所需，包括生产加工区、常温库、冷藏

库、解冻库、检测室、总摆间等区域的设备（各设备具体名称或品名、品牌、尺寸规格、计量单位、采购
数量、单价、税率等信息，以设备采购清单为准）。

2、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在交付时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目前厨房设备尚未完成采购、交付、安装。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本次交易涉及的厨房设备，目前尚未完成采购及验收交付，暂无账面值等财务信息。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与天津百货通过协商定价，确定全部设备的采购总金额为958.00万元。
2、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定价方法

交易价格

航空食品生产所需的厨房设备

R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958.00
□ 尚未确定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海口航食成立阶段，针对厨房设备中核心设备（重点包括电器设备、冷库设备等关键品类），已向

市场供应商进行询比价，并了解市场配置标准及供货周期。天津百货具有航空食品厨房设备方面的
项目供货经验，有品类齐全的产品供应渠道，可降低总体采购成本及缩短供货周期，有利于海口航食
更快完成全部生产设备的安装。海口航食在前期询价基础上，与天津百货遵循公允公平、自愿平等
的原则下协商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买方：海航航空食品（海口）有限公司
卖方：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
（二）交易标的物
航空食品厨房设备：标的物名称或品名、品牌、尺寸规格、计量单位、采购数量（采购数量作为参

考，因运输或装卸等过程中存在损耗的情况，买卖双方按货物实际送货后验收的最终数量进行结
算）、单价、税率等信息，以设备采购清单为准。

（三）交易价格
合同含税标的物最高总采购金额9,580,000.00元人民币，本合同的含税单价包含产品价格、运输

费、运输保险费、税费、装卸费、安装及调试费等标的物到达指定交货地点（指定架位）所产生的一切
费用。

（四）支付期限
买卖双方一致约定，本合同的货款结算按分批付款方式执行。
1.预付款：合同签署生效且收到卖方开立采购订单总金额30%的合格发票后，买方于10个工作

日内应向卖方支付采购订单总金额30%的预付款，卖方安排发货前准备。如预付款对应的产品部分
或全部取消订货，或卖方逾期交货或无正当理由无法供货的，卖方应在收到买方取消订货的书面通
知之日起 3天内退还买方取消订货相对应的预付款或双方书面明确取消订货部分预付款的处置方
案。

2.验收付款：产品交付验收完成后，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对账总金额60 %的合格发票，买方对卖方
提交的送货单及发票经审核无异议的，应在90天内向卖方支付；经审核有异议的，该部分款项需待双
方核实无异议后按以上时限支付。

3.质保金：采购订单金额的10%作为质保金，该质保金为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提供基本保障。卖
方按合同约定履行质保期内相应的质保义务，卖方交付的所有产品质保期满后，由卖方提出书面申
请，并经买方书面确认并填写验收单据后，买方90天内将质保金一次性全额无息支付卖方；如违反质
保或售后服务承诺，则相应扣除。

（五）交付安排
合同签署生效后，卖方应负责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内将标的物运输并卸装至买方指定地点(指

定使用场地)，并承担在此期间产生的运输、保险、货物装卸、安装调试等一切费用和风险。
首批采购订单即首批采购设备，交货周期自合同签署之日起 40个日历天（含产品生产，物流运

输，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如因买方原因导致无法收货或安装的，交货期限顺延，第二批采购订单交
货周期为要货通知之日起40个日历天。

（六）保证金
1.卖方在合同生效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转账等方式将95800元（即大写 玖万伍仟捌佰元）合同

履约保证金交予买方。
2.卖方拒绝履行本合同且未将保证金交予买方，买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卖方向买方赔偿

与履约保证金等额的违约金。
3.卖方未按合同履行，买方有权扣除卖方已交纳的全部履约保证金或扣除等额未支付货款作为

违约金。
4.待合同履行完双方确认无异议后3个月内，买方将扣减违约金、赔偿金等剩余的履约保证金退

回卖方（不计息）。
（七）合同生效与变更
1.本合同自买卖双方中最后一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自生效之日起，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未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

解除合同。
3.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卖方不得私自将本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转让至第三方；未经买方同意，

卖方私自委托第三方执行本合同约定的权利或义务的，买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卖
方全部承担。

4.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本合同。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厨房设备采购主要是满足海口航食生产厂房建设所需，天津百货具有航空食品厨房设备供

货经验及全品类采购渠道，有利于采购成本控制及压缩采购周期，更快完成设备安装并投入生产运
行。子公司与天津百货遵循公允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协商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相关方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祝涛、吴锋、余超杰、桂海

鸿、李都都已回避表决，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该议案事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为：本次为公司子公

司航空食品生产设备的采购，前期已经过市场询价方式了解市场配置标准及供货周期。天津百货具
有航空食品厨房设备方面的项目供货经验，有品类齐全的产品供应渠道，可降低总体采购成本及缩
短供货周期，有利于海口航食生产线建设进度。本次与天津百货之间的采购交易，双方遵循公允公
平、自愿平等的原则，协商确定最终交易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相关方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关于子公司购买航空食品厨房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除此之外，本次厨房设备采购事项无需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股票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6-033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15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南航空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子公司购买航空食品厨房设备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海航航空食品（海口）有限公司向天津百货商务贸易总公司采购航
空食品生产所需的厨房设备，采购含税金额总计958.00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
于子公司购买航空食品厨房设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26-034）。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祝涛、吴锋、余超杰、桂海鸿、李都都
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5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6-临049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持有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股份195,671,2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4%。中信集团是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45,671,2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3.03%。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中信集团因自身资金需求,拟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9月7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74,047,745股，即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集团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白银有色股票的通知函》，现将减持计划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

195,671,272股

2.64%
IPO前取得：195,671,27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250,000,000

2,250,000,000

持股比例

30.39%

30.3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信国

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减持价格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不超过：74,047,745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4,047,745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根据减持时市场情况确定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承诺如下：
（1）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
市后6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将在原承
诺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如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自锁定期限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如本公司试图
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则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价格。如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经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2）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累计减持比例不
超过届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

（3）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承诺时间2023年3月7日）：自通过本次交易取得
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但向本公司之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施本次减持。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无。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相关信息请以公司
在上述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6－03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即将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本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刘宏先生（“刘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刘先生将与经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先生担任本公司职工代
表董事期间，不另外领取董事薪酬，仅按其在本公司担任的其他职务领取相应薪酬。

刘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职工代表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拟担任的职位。

截至目前，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已披露的任职情况外，刘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等要求。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刘先生，37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制药正高级工程师，国家先进制造技术人才（工

信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广东省、广州市高层次人才，广州市国资委创新人才，广州市青联常
委、医药界别副秘书长，广州市羊城工匠。刘先生于2007年至2019年在中山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并完成博士后工作出站，自2020年1月起曾先后担任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药
物研究院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广州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广药集团”）科研项目管理部（博士 (后) 工作站）（“科研部”）副部长，本公司科研部副部长等职
务。刘先生自2025年 12 月起任广药集团科研部部长、本公司科研部部长，广州白云山稀核健康医药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校生物医药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广州）有限公司董事。刘先生获得全国
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奖励，全国杰出工程师青年奖、全国创新创业优
秀博士后等荣誉。刘先生在创新平台建设、药物研制开发及项目管理、医药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具
有丰富的经验。

证券代码：000532 证券简称：华金资本 公告编号：2026-021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华金街58号横琴国际金融中心33A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开合法、合规。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过
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邓华进先生主持。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8.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3 人，代表股份 165,085,6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914%（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150人，代表股份3,284,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27%），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4人，代表股份161,801,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9387%。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49人，代表股份3,283,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7%。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五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4,377,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1%；反对66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43%；弃权 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75,9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381%；反对66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0.3226%；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项议案同意164,396,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5%；反对65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5%；弃权 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94,7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105%；反对6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28%；弃权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66%。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4,353,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6%；反对69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88%；弃权 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52,0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103%；反对69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0504%；弃权4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93%。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4,397,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9%；反对64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1%；弃权 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95,5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49%；反对6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7105%；弃权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6%。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164,319,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8%；反对7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13%；弃权 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517,7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659%；反对7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07%；弃权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35%。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报告涵盖了独立董

事2025年度的履职情况，主要包括：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发表意见、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公司现场工作等基本履职内容，以及其他重点关注事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海伟、余家燕出席了本次股东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09 证券简称：和展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1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9:

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
至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铁岭市铁岭县昆仑山路42号9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海波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3 人，代表股份 289,931,5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521%。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86,757,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6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股份3,173,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1人，代表股份 7,074,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77%。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90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8人，代表股份3,173,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8%。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的两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3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对 3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64%；反对 3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3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对 3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64%；反对 3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9,83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5%；反对 38,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97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64%；反对 3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621,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2%；反对166,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弃权1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64,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20%；反对 16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51%；弃权1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2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9,83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反对3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6,974,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64%；反对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0%；弃权6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浩森、谢淑仪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

见如下：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

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关于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出具）。
特此公告。

辽宁和展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1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张丽丽、

陈晖等19名交易对方购买深圳市嘉合劲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宫殿海先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6年5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6〕2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
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本次交易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0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3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宫殿海主持，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鉴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6年6月13日届满，同意将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

至2027年6月13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方式为股权转让及增资，金额不超过320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